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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龍潭分局 函
地址：325001桃園市龍潭區干城路21號
承辦人：巡官 吳國棟
電話：03-4891050警用733-3714
電子信箱：kodon.tw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4日
發文字號：龍警分保字第115001091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431819C_1150010918_ATTACH1.doc)

主旨：檢送本分局115年民防團隊(防護團)常年訓練細部執行計

畫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政府115年1月13日府警防字第1140383739號函

辦理及115年4月13日府警防字第115009129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市龍潭科學園區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

(新竹轄區)協助編組，以利辦理訓練。

三、旨揭訓練事宜如下：

(一)訓練時數：常年訓練8小時，得1次或分2次實施。

(二)訓練期間：115年6月30日前完成。

(三)常年訓練對象：防護團、聯合防護團，編組成員之三分

之一參加。

四、訓練結束後，應於10日內將裝備器材管理名冊、課程表

(督 評受檢單位資料表)、(免除)召集通知書、簽到表、上

課照片、訓練教材電子資料函報本分局。若訓練分2梯次實

施，於第2次施訓完畢後，再函報本分局彙辦。

正本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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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龍潭分局保安民防組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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